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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1/2021_2022__E8_AF_81_E

5_88_B8_E5_B8_B8_E8_c33_41165.htm 要约收购，是收购人向

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发出收购的意思表示，待被收购上市公司

发出承诺后，方可实行收购行为。但是，《证券法》指出，

收购人在发出收购要约之前，必须事先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

理机构报送上市公司的收购报告，并载明以下事项。 一、收

购人的名称、住所； 二、收购人关于收购的决定； 三、被收

购的上市公司的名称； 四、收购的目的； 五、收购股份的详

细名称和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额； 六、收购的期限、收购的价

格； 七、收购所需的资金额及资金保证； 八、报送上市公司

收购报告书时所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数占该公司已发行的

股份总数的比例。 收购人还应当将公司收购报告书提交证券

交易所。 收购人的收购要约应予以公告，公告应在报送上市

公司收购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后进行，公告的期限不得少于三

十日，并不得超过六十日。 收购要约公告后，在有效期限内

，收购人不得撤回收购要约。如有修改，需先向国务院证券

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提出报告，待批准后再予以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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